上海市万里城实验学校2026年一年级招生入学实施方案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（2024-2035

年）》《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》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2026年本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》及《普陀区教育局关于2026年本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》等政策法规和文件精神，本着公开、公正、公平原则，为促进依法办学、规范招生入学工作，确保2026年招生工作规范有序进行。现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2026年上海市万里城实验学校一年级招生工作方案如下：    

一、基本原则
1.根据国家和本市义务教育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精神，严格规范招生行为，依法依规做好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工作。

2.坚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免试就近入学原则。按照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招生计划和相关政策，确保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。

3.积极落实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（2024-2035年）》和本市实施意见及市委、市政府相关部署，以满足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入学需求，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权利。

4.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。及时向社会公布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相关信息，加强教育行政部门、中小学校和家庭、社会之间的沟通交流。     

二、招生计划
班级数：4个

教学点：上海市万里城实验学校灵石路校区（灵石路1398号）
三、入学条件

2019年9月1日—2020年8月31日出生，年满6周岁儿童。

（确因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不能当年度入学的，可向区教育行政部门申请推迟一年入学；上一年度因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未入学的，可向区教育行政部门提出入学申请。）

四、招生办法
1.学校严格按照市、区教育局相关文件精神和规定的招生范围、招生计划，以“户籍地与实际居住地一致优先”和“区域内统筹安排”相结合为原则落实招生工作。（招生范围见“附件1”）
2.2026年一年级招生，适龄儿童户籍迁入该地址时间为2026年4月27日之前，且适龄儿童与户主的关系为直系。
3.本地段户籍适龄儿童因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需推迟一年入学的，也必须进行网上报名，并联系我校办理“缓学申请”并备案。

4.我校已从2015年起开始实施“五年一孩”招生政策。（此政策在2015年3月已向社会公示，具体详见附件2）即：学校从2015年开始建立小学一年级对口入学新生数据库，并从2015年开始实施每户地址五年内只享有一次同校对口入学机会。

5.外省市户籍的学生，父母一方必须达到标准积分，并在我校招生范围内购房，具备相关产证，业主与学生的关系为直系。（达到标准积分的家长的上海市居住证地址与房产证地址一致）
6.当我校招生地段范围内适龄儿童人数超过学校招生计划数时，将根据本区户籍“人户一致优先”的原则，优先安排户籍地与实际居住地一致的适龄儿童入学。具体顺序如下：

（1）“人户一致”
① 适龄儿童户籍地址与实际居住地址相一致。
   户籍要求。适龄儿童的户籍地址为本校招生地段范围；且适龄儿童户籍迁入该地址时间为2026年4月27日之前；且与该户籍地址户主关系为直系亲属。

户籍地房屋产权要求。适龄儿童居住地址与户籍地址相一致；且该居住地为自有房屋（购房）；且适龄儿童与该房屋《房地产权证》产权人关系为直系亲属。
（2）“ 《上海市居住证》达到120积分”及“港、澳、台” 
② 适龄儿童与父母均为非本市户籍，父母一方持有的《上海市居住证》且达到120分标准积分，并在2026年4月27日前在我校招生范围内购房，具备相关产证，业主与学生的关系为直系。（达到标准积分的家长的上海市居住证地址与房产证地址一致）

③ 适龄儿童为“港、澳、台”身份，且监护人户籍为本校招生地段范围,迁入该地址时间为2026年4月27日之前，该居住地为自有房屋（购房）；且适龄儿童与该房屋《房地产权证》产权人关系为直系亲属。

（3）“侨、外籍”
④ 适龄儿童、父母（或一方）为非中国国籍，且监护人户籍为本校招生地段范围,迁入该地址时间为2026年4月27日之前，该居住地为自有房屋（购房）；且适龄儿童与该房屋《房地产权证》产权人关系为直系亲属。
⑤ 适龄儿童、父母均为外国国籍，且在2026年4月27日之前在我校招生范围内购房，具备相关产证，业主与学生的关系为直系。    

报名民办小学又未被民办小学录取的适龄儿童，根据第一批公办小学验证和已分配入学的实际情况，以本区户籍人户一致优先、同类排序靠后为原则，按照2026年度区、校招生政策和细则安排入学。
7.今年我校将分两个批次进行验证，分别为：第一批5月17日-5月21日、第二批5月30日-5月31日 。

五、招生工作领导小组

组长：马达元

副组长：贾民
组员：赵苹 吴洁 王璠  唐慧凤  任思绮
六、招生工作要求

1.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市、区今年招生工作的相关文件精神，明确招生工作的重要性，制定本校招生入学实施方案并按规定向社会公布。
2.成立由校长任组长，副校长担任副组长，招生部门具体负责的招生工作领导小组。结合市、区招生工作要求，做到各项工作层层把关，责任到人，监督到位，确保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规范有序地进行。

3.强化服务意识，加强招生入学工作的全过程管理。开通招生咨询热线，热情、耐心地解答家长的疑问,细致地做好招生入学的各项工作。
4.根据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要求，做好相关人员培训、相关设施设备的配备和网络畅通等保障工作，确保信息公示、验证、录取等相关工作有序、顺利进行。

5.根据教育局要求，在规定时间开展线下“校园开放日”活动，主动向社会公开招生入学工作信息。
6.对招生入学的适龄儿童实施均衡分班，不设各类重点班、实验班、快慢班、特色班；不以各类考试、竞赛、培训成绩或证书等作为招生依据或参考；不以面试、面谈、评测等名义选拔学生；不以任何形式进行文化测试选拔学生并按照测试成绩分班。

七、招生工作日程安排

	5月17日-5月21日
	第一批验证。

	5月22日起
	对已通过验证的适龄儿童陆续发放公办小学入学告知信息。

	5月30-5月31日
	第二批验证。

	8月15日前
	向新生发放“入学通知书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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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
上海市万里城实验学校2026年小学一年级招生地段

	序号
	街道
	居委会
	详  细  地  址

	1
	万里
	交暨
	灵石路1565弄、1669弄（东旺雍景苑）、交暨路65弄、190弄
新村路638弄（鑫都佳园）交暨路193弄1号、4号

	2
	
	中环花苑
	新村路1288弄（中环花苑）

	3
	
	中浩云
	新泉路66弄（万里欣苑）、富平路299弄（中浩云花园）

	4
	
	中环家园
	新村路1388弄、富平路399弄

	5
	
	万里名轩
	真金路250弄、真华路295弄

	6
	
	万里雅筑
	真金路251弄、富平路889弄、水泉路88弄

	7
	
	富平
	真华路157弄、富平路727弄、737弄（巴黎之春）

	8
	
	中环锦园
	真华路388弄 

	9
	
	香泉
	香泉路85弄、真华路36弄、交通路3193弄


附件2：

上海市万里城实验学校关于实施“五年一孩”招生政策的公示

  经学校校务会议讨论，区教育局备案，上海市万里城实验学校自2015年起实施“五年一孩”招生政策。

即：学校从2015年开始建立小学一年级对口入学新生数据库，并从2015年开始实施每户地址五年内只享有一次同校对口入学机会。

备注：“五年一孩”政策不适用于同一户籍地址中同一家庭的适龄儿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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